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全字第1號

聲請人即

債  務  人  沈彩葳（原姓名：沈美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楊瓊雅律師（法扶律師）

相對人即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債  權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謙浩  

債  權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債  權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債  權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債  權  人  慶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接  管  人  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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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黃天牧  

債  權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債  權  人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建成  

債  權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洪文興  

債  權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桔誠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聲請更生程序事件（本院114年度消更

字第5號)，聲請保全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即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已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向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聲請更生，因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

司執字第60859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囑託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核發執行命令，執行聲請人

即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對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之薪資

債權。為防杜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的財產減少與確保全體

債權人之債權得於更生程序中公平受償及使債務人得以更生

重建，本件應有限制債權人行使債權的必要，請求停止臺灣

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859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

(二)依聲請事項所聲請保全處分之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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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債務人之債權人，於本件更生之聲請為裁定前，就其債權不

得對債務人行使，債務人亦不得對該債權人履行債務。

２、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859號、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就

　　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所有財產之強制執行程序（包括對第

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之薪資債權）應予停止。

(三)聲請保全處分之理由：

　　聲請人即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每月薪資尚需供自己及罹癌

父親生活，為防杜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的財產減少並維持

全體債權人公平受償及使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得以更生重

建，亦應限制債權人行使債權，俾利更生程序之進行及更生

方案之履行，故有聲請保全處分之必要。

二、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1項固規定：「法院就更生

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

以裁定為下列保全處分：一、債務人財產之保全處分。二、

債務人履行債務及債權人對於債務人行使債權之限制。三、

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之停止。四、受益人或轉得人

財產之保全處分。五、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惟查同條例

第48條第2項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對於債務

人不得開始或繼續訴訟及強制執行程序。但有擔保或有優先

權之債權，不在此限。」第69條規定：「更生程序終結時，

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依第19條所為之保全處分失其效力；

依第48條不得繼續之強制執行程序，視為終結」。故於法院

裁定准予更生程序之前，除別有緊急或必要情形致更生目的

無法達成外，債權人依法得為訴訟及為強制執行之權利均應

不受影響。又查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1項所定保全

處分，其目的係為防杜債務人財產減少，維持債權人間之公

平受償，並使債務人有重建更生之機會，非以之來做為債務

人延期償付債務之手段，故法院是否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第19條第1項之保全處分，應本諸上開立法目的及相關規

定，依債務人之財產狀況，就保全處分對債務人更生或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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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達成之促進，及保全處分實施對於相關利害關係人所生

影響，兼顧債權人權益，避免債務人惡意利用保全處分，阻

礙債權人行使權利，或作為延期償付手段之可能性，綜合比

較斟酌，決定有無以裁定為保全處分之必要。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由本院以114年度消更字第5號

受理在案。次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

2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核發執行命令執行債務人沈彩葳即

沈美均對於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之薪資債權，僅是禁止

債務人收取對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之部分薪資，第三人

　　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亦不得對債務人清償，目前僅是一種扣押

命令而已。而查，聲請人乃是聲請更生程序，並非聲請清算

程序。更生程序主要是以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聲請人的

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作為更生方案的還款

來源，並非以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前聲請人所預留下來的

財產作為還款主要來源。聲請人積欠債權人的債務，本即應

竭盡全力的清償，不宜只追求自己之利益，而不顧及對方的

權益。否則，如債務人均隨意利用保全處分之方式，來作為

阻礙債權人行使權利的方法，則對於債權人就非常不公平，

也顯不符合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規定的立法意旨。

四、本件債權人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聲請法院扣押債務人

沈彩葳即沈美均對於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之部分薪資，

目前只是防止債務人脫產，尚未致使聲請人即債務人沈彩葳

即沈美均喪失其薪資之結果，並無礙於聲請人更生程序進行

及日後依更生方案履行之能力，亦不會影響債權人間之公平

受償，也沒有妨礙聲請人重建更生之機會。而且，臺灣彰化

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於民國113年11月29日所

核發的執行命令，僅禁止債務人收取對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

公司薪資債權的三分之一而已，每月仍酌留新臺幣17,076元

以上的金額給予債務人作為必要生活費用；並另說明債務人

如因扣押後之餘額不敷自己及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得

陳報受扶養人姓名及依法應負擔之扶養比例，並提出全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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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謄本、受扶養人之財產所得資料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因此，本件目前尚無足致使更生目的

無法達成之緊急或必要情形，故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前

　　尚無須停止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859號及臺灣彰化地方法

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債務執行事件的強制執行程序

之必要。是聲請人援引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1項的

規定，聲請本院裁定停止債權人對聲請人財產之強制執行，

停止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859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

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債務執行事件的強制執行程序，核屬

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

五、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於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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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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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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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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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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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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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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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全字第1號
聲請人即
債  務  人  沈彩葳（原姓名：沈美均）




代  理  人  楊瓊雅律師（法扶律師）
相對人即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債  權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謙浩  
債  權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債  權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債  權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債  權  人  慶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接  管  人  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天牧  
債  權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債  權  人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成  
債  權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文興  
債  權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桔誠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聲請更生程序事件（本院114年度消更字第5號)，聲請保全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即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已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向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聲請更生，因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859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囑託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核發執行命令，執行聲請人即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對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之薪資債權。為防杜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的財產減少與確保全體債權人之債權得於更生程序中公平受償及使債務人得以更生重建，本件應有限制債權人行使債權的必要，請求停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859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
(二)依聲請事項所聲請保全處分之具體內容：
１、債務人之債權人，於本件更生之聲請為裁定前，就其債權不得對債務人行使，債務人亦不得對該債權人履行債務。
２、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859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就
　　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所有財產之強制執行程序（包括對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之薪資債權）應予停止。
(三)聲請保全處分之理由：
　　聲請人即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每月薪資尚需供自己及罹癌父親生活，為防杜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的財產減少並維持全體債權人公平受償及使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得以更生重建，亦應限制債權人行使債權，俾利更生程序之進行及更生方案之履行，故有聲請保全處分之必要。
二、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1項固規定：「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為下列保全處分：一、債務人財產之保全處分。二、債務人履行債務及債權人對於債務人行使債權之限制。三、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之停止。四、受益人或轉得人財產之保全處分。五、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惟查同條例第48條第2項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對於債務人不得開始或繼續訴訟及強制執行程序。但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債權，不在此限。」第69條規定：「更生程序終結時，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依第19條所為之保全處分失其效力；依第48條不得繼續之強制執行程序，視為終結」。故於法院裁定准予更生程序之前，除別有緊急或必要情形致更生目的無法達成外，債權人依法得為訴訟及為強制執行之權利均應不受影響。又查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1項所定保全處分，其目的係為防杜債務人財產減少，維持債權人間之公平受償，並使債務人有重建更生之機會，非以之來做為債務人延期償付債務之手段，故法院是否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1項之保全處分，應本諸上開立法目的及相關規定，依債務人之財產狀況，就保全處分對債務人更生或清算目的達成之促進，及保全處分實施對於相關利害關係人所生影響，兼顧債權人權益，避免債務人惡意利用保全處分，阻礙債權人行使權利，或作為延期償付手段之可能性，綜合比較斟酌，決定有無以裁定為保全處分之必要。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由本院以114年度消更字第5號受理在案。次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核發執行命令執行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對於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之薪資債權，僅是禁止債務人收取對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之部分薪資，第三人
　　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亦不得對債務人清償，目前僅是一種扣押命令而已。而查，聲請人乃是聲請更生程序，並非聲請清算程序。更生程序主要是以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聲請人的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作為更生方案的還款來源，並非以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前聲請人所預留下來的財產作為還款主要來源。聲請人積欠債權人的債務，本即應竭盡全力的清償，不宜只追求自己之利益，而不顧及對方的權益。否則，如債務人均隨意利用保全處分之方式，來作為阻礙債權人行使權利的方法，則對於債權人就非常不公平，也顯不符合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規定的立法意旨。
四、本件債權人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聲請法院扣押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對於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之部分薪資，目前只是防止債務人脫產，尚未致使聲請人即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喪失其薪資之結果，並無礙於聲請人更生程序進行及日後依更生方案履行之能力，亦不會影響債權人間之公平受償，也沒有妨礙聲請人重建更生之機會。而且，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於民國113年11月29日所核發的執行命令，僅禁止債務人收取對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薪資債權的三分之一而已，每月仍酌留新臺幣17,076元以上的金額給予債務人作為必要生活費用；並另說明債務人如因扣押後之餘額不敷自己及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得陳報受扶養人姓名及依法應負擔之扶養比例，並提出全戶之戶籍謄本、受扶養人之財產所得資料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因此，本件目前尚無足致使更生目的無法達成之緊急或必要情形，故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前
　　尚無須停止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859號及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債務執行事件的強制執行程序之必要。是聲請人援引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1項的規定，聲請本院裁定停止債權人對聲請人財產之強制執行，停止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859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債務執行事件的強制執行程序，核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
五、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於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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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楊瓊雅律師（法扶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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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債  權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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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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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管  人  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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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權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債  權  人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成  
債  權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文興  
債  權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桔誠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聲請更生程序事件（本院114年度消更
字第5號)，聲請保全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即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已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向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聲請更生，因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
    司執字第60859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囑託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核發執行命令，執行聲請人
    即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對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之薪資
    債權。為防杜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的財產減少與確保全體
    債權人之債權得於更生程序中公平受償及使債務人得以更生
    重建，本件應有限制債權人行使債權的必要，請求停止臺灣
    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859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
(二)依聲請事項所聲請保全處分之具體內容：
１、債務人之債權人，於本件更生之聲請為裁定前，就其債權不
    得對債務人行使，債務人亦不得對該債權人履行債務。
２、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859號、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就
　　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所有財產之強制執行程序（包括對第
    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之薪資債權）應予停止。
(三)聲請保全處分之理由：
　　聲請人即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每月薪資尚需供自己及罹癌
    父親生活，為防杜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的財產減少並維持
    全體債權人公平受償及使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得以更生重
    建，亦應限制債權人行使債權，俾利更生程序之進行及更生
    方案之履行，故有聲請保全處分之必要。
二、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1項固規定：「法院就更生
    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
    以裁定為下列保全處分：一、債務人財產之保全處分。二、
    債務人履行債務及債權人對於債務人行使債權之限制。三、
    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之停止。四、受益人或轉得人
    財產之保全處分。五、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惟查同條例
    第48條第2項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對於債務
    人不得開始或繼續訴訟及強制執行程序。但有擔保或有優先
    權之債權，不在此限。」第69條規定：「更生程序終結時，
    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依第19條所為之保全處分失其效力；
    依第48條不得繼續之強制執行程序，視為終結」。故於法院
    裁定准予更生程序之前，除別有緊急或必要情形致更生目的
    無法達成外，債權人依法得為訴訟及為強制執行之權利均應
    不受影響。又查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1項所定保全
    處分，其目的係為防杜債務人財產減少，維持債權人間之公
    平受償，並使債務人有重建更生之機會，非以之來做為債務
    人延期償付債務之手段，故法院是否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第19條第1項之保全處分，應本諸上開立法目的及相關規定
    ，依債務人之財產狀況，就保全處分對債務人更生或清算目
    的達成之促進，及保全處分實施對於相關利害關係人所生影
    響，兼顧債權人權益，避免債務人惡意利用保全處分，阻礙
    債權人行使權利，或作為延期償付手段之可能性，綜合比較
    斟酌，決定有無以裁定為保全處分之必要。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由本院以114年度消更字第5號
    受理在案。次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
    2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核發執行命令執行債務人沈彩葳即
    沈美均對於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之薪資債權，僅是禁止
    債務人收取對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之部分薪資，第三人
　　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亦不得對債務人清償，目前僅是一種扣押
    命令而已。而查，聲請人乃是聲請更生程序，並非聲請清算
    程序。更生程序主要是以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聲請人的
    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作為更生方案的還款
    來源，並非以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前聲請人所預留下來的
    財產作為還款主要來源。聲請人積欠債權人的債務，本即應
    竭盡全力的清償，不宜只追求自己之利益，而不顧及對方的
    權益。否則，如債務人均隨意利用保全處分之方式，來作為
    阻礙債權人行使權利的方法，則對於債權人就非常不公平，
    也顯不符合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規定的立法意旨。
四、本件債權人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聲請法院扣押債務人
    沈彩葳即沈美均對於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之部分薪資，
    目前只是防止債務人脫產，尚未致使聲請人即債務人沈彩葳
    即沈美均喪失其薪資之結果，並無礙於聲請人更生程序進行
    及日後依更生方案履行之能力，亦不會影響債權人間之公平
    受償，也沒有妨礙聲請人重建更生之機會。而且，臺灣彰化
    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於民國113年11月29日所
    核發的執行命令，僅禁止債務人收取對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
    公司薪資債權的三分之一而已，每月仍酌留新臺幣17,076元
    以上的金額給予債務人作為必要生活費用；並另說明債務人
    如因扣押後之餘額不敷自己及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得
    陳報受扶養人姓名及依法應負擔之扶養比例，並提出全戶之
    戶籍謄本、受扶養人之財產所得資料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因此，本件目前尚無足致使更生目的
    無法達成之緊急或必要情形，故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前
　　尚無須停止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859號及臺灣彰化地方法
    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債務執行事件的強制執行程序
    之必要。是聲請人援引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1項的
    規定，聲請本院裁定停止債權人對聲請人財產之強制執行，
    停止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859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
    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債務執行事件的強制執行程序，核屬
    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
五、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於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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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聲請更生程序事件（本院114年度消更字第5號)，聲請保全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即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已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向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聲請更生，因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859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囑託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核發執行命令，執行聲請人即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對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之薪資債權。為防杜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的財產減少與確保全體債權人之債權得於更生程序中公平受償及使債務人得以更生重建，本件應有限制債權人行使債權的必要，請求停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859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
(二)依聲請事項所聲請保全處分之具體內容：
１、債務人之債權人，於本件更生之聲請為裁定前，就其債權不得對債務人行使，債務人亦不得對該債權人履行債務。
２、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859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就
　　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所有財產之強制執行程序（包括對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之薪資債權）應予停止。
(三)聲請保全處分之理由：
　　聲請人即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每月薪資尚需供自己及罹癌父親生活，為防杜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的財產減少並維持全體債權人公平受償及使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得以更生重建，亦應限制債權人行使債權，俾利更生程序之進行及更生方案之履行，故有聲請保全處分之必要。
二、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1項固規定：「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為下列保全處分：一、債務人財產之保全處分。二、債務人履行債務及債權人對於債務人行使債權之限制。三、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之停止。四、受益人或轉得人財產之保全處分。五、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惟查同條例第48條第2項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對於債務人不得開始或繼續訴訟及強制執行程序。但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債權，不在此限。」第69條規定：「更生程序終結時，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依第19條所為之保全處分失其效力；依第48條不得繼續之強制執行程序，視為終結」。故於法院裁定准予更生程序之前，除別有緊急或必要情形致更生目的無法達成外，債權人依法得為訴訟及為強制執行之權利均應不受影響。又查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1項所定保全處分，其目的係為防杜債務人財產減少，維持債權人間之公平受償，並使債務人有重建更生之機會，非以之來做為債務人延期償付債務之手段，故法院是否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1項之保全處分，應本諸上開立法目的及相關規定，依債務人之財產狀況，就保全處分對債務人更生或清算目的達成之促進，及保全處分實施對於相關利害關係人所生影響，兼顧債權人權益，避免債務人惡意利用保全處分，阻礙債權人行使權利，或作為延期償付手段之可能性，綜合比較斟酌，決定有無以裁定為保全處分之必要。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由本院以114年度消更字第5號受理在案。次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核發執行命令執行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對於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之薪資債權，僅是禁止債務人收取對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之部分薪資，第三人
　　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亦不得對債務人清償，目前僅是一種扣押命令而已。而查，聲請人乃是聲請更生程序，並非聲請清算程序。更生程序主要是以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聲請人的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作為更生方案的還款來源，並非以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前聲請人所預留下來的財產作為還款主要來源。聲請人積欠債權人的債務，本即應竭盡全力的清償，不宜只追求自己之利益，而不顧及對方的權益。否則，如債務人均隨意利用保全處分之方式，來作為阻礙債權人行使權利的方法，則對於債權人就非常不公平，也顯不符合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規定的立法意旨。
四、本件債權人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聲請法院扣押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對於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之部分薪資，目前只是防止債務人脫產，尚未致使聲請人即債務人沈彩葳即沈美均喪失其薪資之結果，並無礙於聲請人更生程序進行及日後依更生方案履行之能力，亦不會影響債權人間之公平受償，也沒有妨礙聲請人重建更生之機會。而且，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於民國113年11月29日所核發的執行命令，僅禁止債務人收取對第三人慶展清潔有限公司薪資債權的三分之一而已，每月仍酌留新臺幣17,076元以上的金額給予債務人作為必要生活費用；並另說明債務人如因扣押後之餘額不敷自己及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得陳報受扶養人姓名及依法應負擔之扶養比例，並提出全戶之戶籍謄本、受扶養人之財產所得資料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因此，本件目前尚無足致使更生目的無法達成之緊急或必要情形，故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前
　　尚無須停止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859號及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債務執行事件的強制執行程序之必要。是聲請人援引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1項的規定，聲請本院裁定停止債權人對聲請人財產之強制執行，停止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859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142號債務執行事件的強制執行程序，核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
五、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於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